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申請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2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3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111）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11302472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0、12點條文；並自 111年 8月 1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保存維護本市無形文化資產之

    記錄、建檔、傳承、推廣及活化，特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4條

    ，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時間如下：

    申請時間以本局官網公告收件時間為準，原則為每年度十一月十日至

    十二月十日止（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限次年度一月

    一日以後之計畫，並於次年度十一月十日前執行完畢，每年受理申請

    一次為原則。惟為配合本府政策所需，本局得臨時受理申請，並組成

    評審委員會評審之。

三、申請資格如下：

    本市公告登錄之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及傳統知

    識與實踐保存者或保存團體，及相關列冊追蹤之本市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及及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四、補助應備證明文件如下：

    （一）本市公告登錄及列冊追蹤之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

          統、民俗及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或保存團體：身份證、立案

          登記、公告、列冊通知函等證明影本。

    （二）其他個人及團體：身分證明影本或立案證明及被維護之本市傳

          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及傳統知識與實踐保

          存者或保存團體、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同意書或合作意向書。

五、補助項目包含辦理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及傳統

    知識與實踐之保存者或保存團體與文化資產之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等有

    關之保存紀錄、傳習計畫、調查研究、出版、學術研討、推廣等計畫

    。

六、補助審查重點如下：

    （一）重要性。

    （二）急迫性。

    （三）完整性。



    （四）可行性。

    （五）其他。

七、各類補助額度上限如下：

    （一）營利事業團體：所提補助計畫之 60％。

    （二）藝文或公益團體：所提補助計畫之 80％。

    （三）私人：所提補助計畫之 90％。

    （四）經審議委員會決議提高補助上限者不在此限。

八、依本須知受補助者，若有前案逾期未結，不得提出新申請案。

九、本局年度總補助預算為新臺幣伍佰萬元整。

十、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申請人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如係合作執行，並應檢附合

          作同意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過去實績說明。

    （四）申請計畫書。

    （五）涉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者，須檢附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

    （六）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應以 A4紙張直式橫書繕打、編列頁碼、影印，一式十五份，

    以本申請書為封面左側簡易裝訂成冊，於申請收件截止日（郵局郵戳

    為憑）前寄至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收，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

    4 樓東北區藝術發展科（請於封面註明申請「臺北市無形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計畫補助」）。如為專人送達（含快遞、便利商店快遞），請

    於受理收件期間內之上班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送至本局秘

    書室簽收。以本局收件時間為憑，不得因快遞或人員延誤提出異議。

    申請書、計畫書記載不全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不全者，應於本局通知

    日起十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本局不受理其申請。

    本局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原則上不予退

    件。申請者如要求退還，應備妥填具地址之回郵信封，供本局寄還。

十一、評審與審查如下：

      （一）由「臺北市無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評審委員於核定補助案時，得為下列附款，受補助者應確實



            履行：

            1.期限。

            2.條件。

            3.負擔。

            4.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三）企劃書所載各事項於評審通過獲補助後如欲變更，應以書面

            述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變更。如屬重大

            變更，應經原評審委員會之審查同意，並經本局核定。

十二、其他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受補助者應無償提供受補助計畫所得之影音資料、紀錄或一

            定數量之出版品（契約中另訂），供本市作公益活動及納入

            本局收藏等公益之用。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資料，著作權

            屬於受補助者，惟本局得無限期做為教育文化推廣之非營利

            之使用。

      （二）獲補助計畫應於各項對外文宣品標示贊助單位或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等機關識別圖樣。標示方式及機關識別圖

            樣由本局定之，若有無法依本規定執行情形，應事先以書面

            向本局說明並取得本局同意，始得以例外情形辦理。

            （識別圖樣請參閱附件）

      （三）獲補助計畫應依預算法 62-1條於各項對外文宣品標示「廣告

            」字樣。

十三、結案審核方式如下：

      受補助者應於計畫完成一個月內，或於契約期限內提交成果報告書

      （含總支出明細表、本局補助經費結報明細表、原始憑證）及其電

      子檔（需含同報告書內容之各種格式檔案，如 word、 PDF、 cad檔

      或其他可讀寫檔、照片及影音資料原始檔等），以及著作權授權書

      正本一份送本局辦理結案事宜。

十四、補助之考核、撤銷、廢止如下：

      （一）受補助者有下列各項情形時，本局得視情節輕重，列入申請

            者日後向本局再次申請補助之重要參考，或撤銷、廢止原核

            准補助處分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1.未依本須知各點辦理。

            2.違反契約規定。

            3.繳交之申請資料、成果報告書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

              實情事者。

            4.計畫涉侵害他人著作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5.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審委員之公正性，經查證屬實者。

            6.其他違背法令行為。

      （二）受補助者經本局通知應繳回補助款，逾期不履行時，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三）受補助案遭撤銷或廢止者，由本局列入紀錄，三年內不得再

            次申請本補助。

十五、為配合本府政策所需，本局得臨時受理申請，召開「臺北市無形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臨時委員會評審之。

十六、本補助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及「政府支出憑證管理要點」辦理。

十七、各年度補助預算如遭議會刪減、凍結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局之事由

      ，致無法執行時，得停止辦理。

      本須知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局解釋之。


